
 

低收入戶自行向

所屬戶政機關申

請低收入戶證明 

核發特別救助

金10萬元。 

分署複

核低收

入戶證

明 

占用10年以上者，同時
進行下列公告及通知。 

占用時間未達10年者 

逾40日曆天 

未主動提出申請者 

公告於有關鄉鎮公所、

村里辦公室，重要集合

地點及交通要道。 

刊登

地方

報紙 

查有行為人者，面

對面逐戶通知行為

人。 

占用人主動

提出申請 

提起司法

訴訟程序 複審不
合格者 

查無行為人者(濫墾) 

備註： 

每一筆占用

土地之占用

人以92年各

處調查列冊

資料為主，

若列冊資料

內未明列占

用人者，則

以85年以前

航照影像(相

片基本圖與

正攝影像圖)

上單一植栽

判定為單一

占用人，影

像上無法明

確判別者，

以最小處理

面積1公頃

辦理。 

分署與占用人進行林地收回及救助金發放等事宜(詳如計畫書發放標

準及程序)。辦理情形按月陳報本署核備，並由本署派員抽查。 

收回林地，進行造林，納入管理。 

查有行為人者

逐一寄發雙掛

計畫自行政院核定日起生效，按「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
行動計畫」所報非法占用分年處理期程列冊管控。各分
署優先辦理行政院等機關指定地區及高海拔地區、土石
流潛勢區、水庫集水區、河川兩側等影響公共安全區域
範圍，並以林班別及區塊狀方式為處理單元辦理。 

套繪正射影像圖送航測及遙測分署進行回溯，

各分署負責查核。無法辨識者不予受理。 

現場

公告 

占用人收到存證信函

後40日曆天內主動提

工作站轄區巡視員將占用人資料登打、套繪圖資並針對計畫

書內審查標準之四項資料進行書面審查，查核占用人資格。 

市、鄉、鎮
（區）公所
核發低收入
戶證明。 

工作站林政主辦及轄區巡視員聯繫占用人前往現場指界進行現

地實測，並將測繪結果套繪於相片基本圖，確認占用面積。 

工作站林政主辦將審查結果及核定發放面積等資料(合格與不

合格者分開製表)彙整送請工作站主任指派林政主辦以外人員

就符合資格者進行複查，複審結果送交分署(分符合資格與不

符資格者)。 

分署森林管理科彙整工作站陳送資料後，交予工作推動小組進行

複審確認無誤後，送請分署長派員抽查。 

各分署將年度執行地區、位置等

送經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核

定後實施。 

已經進行司法

訴訟程序者 

違法濫墾濫建地區鼓勵人民配合返還林地拆除濫墾、濫建執行計畫標準作業程序 

標準作業程序 

拆除濫墾、濫建執行計畫 

標準作業程序 

 


